采购项目技术规范书

1、项目概况

1.1项目名称：清河院区研发楼溴化锂直燃机维保

1.2服务周期：2年
1.3服务区域：北京海淀区

2、采购范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服务名称
	数量
	服务内容
	备注

	1
	清河院区研发中心溴化锂直燃机维保
	1
	清河院区研发中心溴化锂直燃机维保服务
	


3、具体服务范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1概况：为研发中心2台溴化锂直燃机本体及电气控制系统提供维保，溴化锂直燃机具体设备型号及生产厂家如下：

	设备名称
	生产厂家
	设备型号
	设备编号

	溴化锂直燃机
	双良
	ZXQII-349H3DM3
	ZXQH1108

	溴化锂直燃机
	双良
	ZXQII-349H3DM3
	ZXQH1109


每年免费提供总价值不高于1000 元/台的单件或多件配件。如：屏蔽泵、燃烧机风机、电机、燃烧头、燃气阀组、控制柜内触摸屏、模块、变频器、压力传感器等。

冷却水及冷冻水的水质保养并提供冷却水系统阻垢缓蚀剂SL-301A、冷却水系统杀菌灭藻剂SL-303B、冷却水系统杀菌灭藻剂SL-303C、冷媒水系统阻垢缓蚀剂SL-302。
3.2技术要求：

每2个月进行一次常规维保，供冷季前（每年4月份）、供暖季前（每年10月份）各进行一次换季维保。

3.2.1机组气密性检查（每年2次）：用减压表和氧气带，往机组内腔充氮气0.7Kg左右。正压保压24小时，泄漏不超0.5mmHg。

3.2.2机组设定参数调整（每2个月1次）：如冷媒水出水低温保护设定、冷却水高温报警设定、高发高压报警设定、高发溶液温度高温报警设定等等。

3.2.3时间继电器设定调整（每2个月1次）：设定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，使设备在适当时间内启动。

热继电器设定调整（每2个月1次）：主要有真空泵热继电器、溶液泵热继电器、冷剂泵热继。电器主要设定延时时间，检测热继电器接触是否良好，保护是否正常。

温度控制器调整（每2个月1次）：修正温度控制器温度偏差，使其与实际相符。

3.2.4压力控制器参数调整（每2个月1次）：调整机组各部的报警压力。

每年对压力表（152块）、安全阀（3个）按国家标准进行检测，并出具国家认可的检测报告；对未达到国家标准的压力表、安全阀进行更换。

3.2.5炉膛清理（每年2次）。

3.2.6机组保护装置检修（每2个月1次）：

（1）水靶流保护装置检修：冷温水温度保护装置、冷却水靶流保护装置检修。检查靶流开关动作是否灵活准备，断水实验是否报警。根据检查、实验结果，决定是否更换靶流开关；

（2）高发超温保护装置检修：检查高发温度探头是否灵敏可靠、准确真实，显示温度是否准确。接线是否牢固。根据检查结果决定是否更换温度探头。

（3）高发压力控制器检修：检查高发安全阀片是否正常。决定是否更换膜片；

（4）高发液位、冷剂液位保护检修：检修液位探头，确保线头连接牢固，传感液位信号准确。

（5）屏蔽泵绝缘检修：检查屏蔽泵接线，绝缘是否良好，运行温度温度是否正常。

（6）检查屏蔽泵气密性是否良好。

3.2.7自动调节性能检修，要求机组运行达到最佳效果（每2个月1次）。

（1） 机组负荷自动调节性能检修。

（2） 高发液位自动调节检修。

（3）冷却塔风机自动控制检修（主机部分）。

（4）冷剂液位自动调节检修。

3.2.8机组性能调节检修（每2个月1次）：

（1）溶液循环阀、冷剂喷淋调节调节，使溶液、冷剂水循环适度。

( 2 )溶液浓度调节，保证冷剂水浓度符合标准(53%--55%)。

（3）溶液定期取样分析（每年1次）：（符合制冷用溴化锂溶液标准 HG/T2822-2005）。

	项       目
	原化工部标准

	溴化锂含量（%）
	≥50.0

	PH值
	9.0-10.5

	钼酸锂含量（%）
	0.005-0.03

	氯化物含量（%）
	≤0.15

	硫酸盐含量（%）
	≤0.04

	铵盐含量  （%）
	≤0.001

	溴酸盐含量（%）
	≤0.005

	钾和钠含量（%）
	≤0.05

	钙含量    （%）
	≤0.005

	镁含量    （%）
	≤0.001

	铁含量    （%）
	≤0.001

	碳酸盐含量（%）
	≤0.04


3.2.9电控柜检修（每2个月1次）：绝缘检修、清灰除尘、紧固接线端子、电源接地检修、指示灯检修。

3.2.10真空泵检修(每年2次)：（1）传动带松紧调整（2）电机绝缘检修（3）泵腔清洗。

3.2.11燃烧机调节

每月对燃烧头位置调节、风门位置调节、废气进行检测，并出具国家认可的检测报告（大气污物排放浓度须符合《北京市地方标准DB11/139-2015》，氮氧化物排放值低于30mg/m³）。每月对燃烧效率进行分析并出具报告。

3.2.12机组停机期间冷热切换(每年2次)。

3.2.13燃烧机检修(每年2次)：

过滤器清洗检漏、火焰检测器清理、点火电极位置调整、风机叶轮清洗、燃气调压器检修、蝶阀检修、燃气比例调节、燃气放散操作、燃气压力调节、燃气空气比例开关检修、燃气电磁阀检修、燃烧电机绝缘检修并记录好数据。

3.2.14机组机械电器维护

整机检漏、阀门膜片检查、老化电器元件更换、制冷结束维护、供热结束维护、角阀密封件更换、整机铜管内部检查、物理清洗、水室橡胶板更换。

3.2.15燃气系统管理

过滤器清洗、供气管道检漏（机组部分）、蝶阀检修、燃气比例调节、燃气放散操作、燃气压力调节、燃气空气比例开关检修、燃气电磁阀检修、燃烧电机绝缘检修并记录好数据。

  3.2.16冷却水水质的要求

(1)符合如下规范

《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规范》（DB11/T485-2020）

《工业循环冷却水设计规范》（GB 50050-2007）

《冷却水系统化学清洗预膜处理技术规则》（HG/T 3778-2005）

(2）现场可进行水质分析，对总碱、总硬度、钙硬度、氯离子、总铁、PH值、电导率、浊度等所有指标现场化验，提升化验分析的即时性、准确度及透明度，为水保养质量提供第一时间的动态分析支持。（制冷期间每月1次）。

现场提供《水质化验报告》

拟编《水保养月度质量跟进措施表》

水保养技师现场加药及排污，确保水质的持续正常。

 （3）保证水质达到如下指标参数标准

	序号
	检验项目
	指标

	1
	pH值                （无量纲）
	8.0～9.5

	2
	电导率                μs/cm
	≤补充水的4倍

	3
	浊度                  mg/L
	≤15

	4
	总碱度 (CaCO3)        mg/L
	≤500

	5
	总硬度 (CaCO3)        mg/L
	≤750

	6
	钙硬度 (CaCO3)        mg/L
	≤500

	7
	氯离子 (Cl- )         mg/L
	≤补充水的4倍

	8
	总铁  （Fe）         mg/L
	≤1.0

	9
	总磷  （PO43-）        mg/L
	0.5～3

	10
	碳钢管壁的腐蚀速度
	<0.125mm/a（5mpy）

	11
	铜或不锈钢管壁的腐蚀速度
	<0.005mm/a（0.2mpy）

	12
	污垢热阻
	<3.34x10-4m2·k/w

	13
	异养菌数量
	<5x105个/ml

	14
	粘泥量
	<4ml/m3


（4）水质回访工作由水保养技师实施（每月现场回访及电话回访）。回访需要实施项目：

检查加药设备的运行情况并进行参数对照和调整；

与用户进行技术交流，确认加药工作和排污工作的实施正常

用户现场进行杀菌灭藻剂投加，并与用户交流记录每一种药剂投加的合理性和及时性。清点并记录现场剩余每一种药剂量。

  冷却塔在运行期间，每三月至少进行一次卫生检测，对冷却水持续消毒，冷却水消毒宜采用含氯制剂；（余氯应符合GBT29044DE要求）。每年冷却塔噪音对院区场界四点位的噪音检测，并出具国家认可的检测报告。

嗜肺军团菌检测（冷却水、冷凝水）制冷季提供两次检测（冷却塔启用前一次，两个月后一次）并出具国家认可的检测报告。

（5）向用户提供《系统水质保养运行管理方案》，并逐项向用户进行讲解，指导和培训用户维管人员按照方案要求进行管理工作，准确加药。

3.3 服务要求：

（1）技术工程师24小时服务，保证接到报修通知后6小时内到达现场高效解决与处理，将故障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。

（2）维保工作必须做好机组保护，由于维保原因造成的设备设施损坏由维保公司负责在24小时内维修恢复，同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直接及间接损失。

（3）要求维保结束提供维保工作单。

（4）要求对需检测调试的表计、元件、系统参数等，并做记录.

4、人员要求：无

5、 设备要求

	序号
	设备名称
	数量
	具体要求
	备注

	1
	烟气分析仪
	1
	无
	

	2
	红外线测温仪
	1
	无
	

	3
	管道清洗剂
	1
	无
	

	4
	精密过滤装置
	1
	无
	

	5
	便携式PH计
	1
	无
	

	6
	便携式电导率仪
	1
	无
	

	7
	测真空工具
	1
	无
	


6、成果、验收及质保：

6.1质保期：无

6.2 验收标准

客户综合满意率97%以上；

客户投诉处理率100%；

零维修及时率100%；

设备完好率100%；

不发生因重大设备责任事故和人员伤亡事故；

不发生因管理原因造成的火灾。

对上述所列项目进行更换，检查。

7、知识产权归属

见招标（采购）文件合同章节相关条款。

8、其他要求

8.1付款：合同执行12个月后支付30%合同款，合同执行24个月后支付30%合同款，合同执行完成后后支付40%合同款，付款时应答人须出具采购人财务部门认可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采购人以电汇形式支付相应款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.2如招标/采购文件中其他条款约定内容与本技术规范中约定内容不一致的，以本技术规范书为准。

9、附件：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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